
 

 

 

英文聽講訓練(3) 
旅館實務管理(3) 
第二外國語(一)(3) 
職場外語(一)(3) 
跨文化溝通(3) 
觀光旅遊外語(3) 
第二外國語(二)(3) 
職場外語(二) (3) 
應用英語(3) 
進階英文聽講訓練 
(3) 
 

教育目標：  
          1. 培育學生五大核心能力，並於畢業時能具備「創能、創新及創業」三大職場競爭力 
          2. 培育觀光、商務、文化產業以及外語教學方面的人才。 
核心能力：外語應用能力、專業技術能力、溝通協調能力、資訊運用能力、問題解決能力 

★就業： 

･旅行社（行程企劃、票務、OP、 

業務） 

･旅館/民宿（前台、訂房、行 

銷、管培生） 

･景點/樂園/博物館（導覽、 

解說、推廣） 

･觀光單位/遊客中心（接待、 

多語服務） 

･客服與行政秘書 

･翻譯、口譯、旅遊文案 

･外語教學（兒童美語教師、補 

習班老師、家教） 

･公職考試（觀光、行政、英語等

職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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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轉型概論# (2)  永續發展概論# (2)  法律與生活(2)  台灣歷史與文化(2) 

通識課程 

通識課程 

必選通識 

院共同課程 

國文(6)  英文(6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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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級 
 

文法與句型(6) 
外語口語訓練(4) 
餐旅英文(4) 

二年級 
 

外語閱讀與討論(6) 
外語寫作訓練(6) 
英語導覽解說(3) 
導遊領隊英語(3) 
 

外語證照輔導(一)(3) 
外語聽力訓練(3) 
顧客關係管理(3) 
觀光英文(一) (3) 
簡報技巧(2) 
服務產業概論(2) 
外語證照輔導(二)(3) 
觀光英文(二) (3) 
觀光資源概論(3) 
生活英語(2) 
商用文章選讀(2) 
商務英語溝通(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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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升學：報考國內、外各大學外

語、休閒、觀光、管理、商務等

相關研究所、或出國繼續深造 

★參加國內高、普、特等考試、從

事相關公職工作 

 
一、 學生畢業學分數規定：至少須修滿 80 學分方可畢業，包括必修 52 學分，選修 28 學分(系專業選修至少 20 學分)。 
二、 課程名稱後加註「#」者為智慧轉型與永續發展相關課程。 

觀光外語科課程地圖 
114 學年度二專(進修部)適用   


